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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月23日，记者从四

川省医疗保障局了

解到，四川省医疗保障局、四川省

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四川省市场监

督管理局日前联合印发《关于进

一步规范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

收费行为的通知》，强调全省各公

立医疗机构在开展核酸检测时，

要严格执行我省新型冠状病毒核

酸检测相关项目收费标准，不得

收取“加急费”。第三方核酸检测

机构提供核酸检测服务，定价应

当遵循“公平、合法和诚实信用”

的原则，体现保本微利。

通知明确，各类核酸检测机构
应当主动在显著位置公示新型冠
状病毒核酸检测、混合检测价格
和 12315 投诉举报电话，严格按照
规 定 向 患 者 提 供 服 务 并 收 取 费
用，规范自身价格行为，接受社会
监督。对在核酸检测中违反疫情
防控相关规定扰乱市场秩序和不
执行政府定价、不明码标价、价外
加价的违法行为，相关部门将依
法严肃查处。

各类核酸检测机构开展核酸检
测应进一步提高检测效率，加强核
酸检测力量，在保证检测质量的前
提下，及时出具检测结果，满足群众
检测需求。

上述要求从 1 月 21 日起执行。

四川省医疗保障局、四川省卫生健
康委员会、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要求各地有关部门要提高思想认
识、压实监管职责，确保我省新型冠
状病毒核酸检测相关政策落实落
细，切实保障群众核酸检测费用不
增加。

新闻链接：
2021 年 12 月 6 日，四川省医疗

保障局联合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
会印发《关于再次调整新型冠状
病毒核酸检测项目价格的通知》，
将省管公立医疗机构“病原体核
糖核酸扩增定性检测-新型冠状
病毒”项目价格下调为 40 元/人
次，“病原体核糖核酸扩增定性检

测-新型冠状病毒（5 混 1）”项目
价格和“病原体核糖核酸扩增定
性检测-新型冠状病毒（10 混 1）”
项 目 价 格 统 一 下 调 为 10 元/人
次 。

上述2项价格均包含检测试剂，
不区分医疗机构级别，不区分检验
方法，且为全省最高限价，各市（州）
同一检测项目价格不得高于省管公
立医疗机构价格。

该《通知》同时要求各级公立
医疗机构要严格按照规定向患者
提供服务并据实收取费用，不得混
检套收单检费用，不得对单纯进行
核酸检测人员收取挂号费和门诊
诊查费。

（据四川在线）

四川省医保局等三部门发文强调：

这些机构核酸检测不得收“加急费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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